
- 1 - 

 

 

 

 

 

 

北工商党发〔2018〕33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师、 
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北京工商大学委员会 

 2018 年 7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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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 
评选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，充分调动教职

工的积极性，激励教职工爱岗敬业、团结奋进、锐意进取，增

强广大教职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营造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

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，在

双数年份进行。 

第三条  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遵循公开透明、

公平公正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学校推荐北京市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人选

原则上应从获得学校相应荣誉称号者中产生。 

第五条  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名额原则上控制在

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总数的 3.5%以内。 

第二章  评选范围和条件 

第六条  评选范围 

（一）在我校从事教学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三年及以上，

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合格且至少有 1 次优秀的在编在岗教职工。 

（二）近三年已获评学校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，或

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者

不参加评选。校领导不参加评选。 



- 3 - 

（三）优秀教师在学校专任教师中产生，各基层党组织按

照本单位专任教师总数的 3.5%推荐。优秀教育工作者在管理、

教辅和工勤人员中产生，各基层党组织按照本单位相应人员总

数的 3.5%推荐。 

（四）“双肩挑”人员可参加优秀教师或优秀教育工作者的

评选，参加优秀教师评选的，须在所属教学单位参评。辅导员

参加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。 

第七条 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优秀教师 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政治立场

坚定，具有理想信念、道德情操、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，践行

教师行为规范，遵纪守法。 

2.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，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热

爱学生，关心学生全面成长，教书育人，在培养学生健康人格、

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等方面成绩突出。 

3.坚持立德树人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切实履行教师岗

位职责和义务，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在教学、科研、服务三

个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。 

（二）优秀教育工作者 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政治立场

坚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爱岗敬业，遵纪守法。 

2.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，为人师

表；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清正廉洁；具有大局意识，团结协



- 4 - 

作，甘于奉献，在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中认真做好管理、服务工

作，成绩突出。 

3.认真钻研岗位业务，探索管理、服务工作的规律；能自

觉运用科学、民主的方法创造性地开展管理、服务工作，在管

理、服务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取得较显著的成绩。 

第三章  评选办法和程序 

第八条  在学校奖励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各基层党组

织具体组织实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工作。学校优

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工作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。 

（一）在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各教

学单位在全体教职工和学生范围，其它单位在全体教职工范围，

通过适当形式民主推荐候选人。在民主推荐基础上，以各分党

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为单位，通过召开党政工联席会议/分

党委（党总支）委员会确定本单位推荐人选。 

（二）各基层党组织将推荐人选及材料在各分党委、党总

支、直属党支部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。 

（三）公示期满后，各单位将推荐人选填写的《北京工商

大学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申报表》以及推荐申报事

迹材料,报党委教师工作部。 

（四）由学校奖励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审，提出拟表彰奖

励的初步名单，报学校党委常委会。 

（五）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

者名单，并在校园网上公示 5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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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表彰奖励 

第九条  学校对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，

分别授予“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师”“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育工

作者”荣誉称号并发放奖励。 

第五章   附  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中共北京工商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7月 17 日印发 


